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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家红，男，1971年6月6日出生于安徽省，XX，文盲，务工人员，户籍地安徽省

；2006年11月因寻衅滋事被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行政拘留15日；2007年4月因寻衅滋事

被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行政拘留10日；2007年5月因寻衅滋事被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

局行政拘留15日；2014年6月因犯抢劫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9年4月因犯寻衅滋事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因本案于2021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

海市闵行区看守所。

辩护人熊乔，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上海市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刑诉〔2021〕15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家红犯妨害

公务罪，于2021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因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的情形，本院于2021年10月18日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晓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家

红及其辩护人熊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21年7月18日22时34分许，被告人陈家红在本市闵行区XX路XX苑对面

菜场与他人发生纠纷后报警。接报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华漕派出所民警吴某至现

场处警，后将被告人陈家红传唤至华漕派出所约束性醒酒。在醒酒室内，陈家红拒不配

合，并将辅警江某某咬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被告人陈家红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为证明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民警吴某、辅警江某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

调取证据清单》《案发简要经过》《验伤通知书》及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截图、多份警

单详情，上海科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刑

事判决书》及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料表，被告人陈家红的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

机关认为被告人陈家红的行为应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决。

庭审中，被告人陈家红否认咬伤辅警江某某。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没有异

议，并认为被告人陈家红身体有残疾，一时情急之下犯下的错误，也没有造成被害人严

重伤害，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指控一致，但庭审中，被告人陈家红当庭否认全部

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民警吴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陈家红与小卖部老板发生纠纷，其接警至现场后发现

陈家红呈醉酒状态，其指挥辅警将陈家红抬上车带至派出所办案区，并让辅警将陈家红

送至办案区醒酒室内约束椅上醒酒；由于办案区信号不好，其至办案区门口向值班长汇

报案情，其再次回到办案区时发现辅警江某某的手腕被咬伤，其开具验伤单让该辅警去



验伤的事实。

2、辅警江某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调取证据清单》及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证实， 辅警江某某在派出所办案区值守，发现一醉酒男子陈家红被联防队员带至办案

区，在江某某将陈家红带至约束椅时，陈家红激烈挣扎将江某某手腕咬伤，随后江某某

去医院验伤的事实。

3、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简要经过》、多份警单详情证实，本案案发及被告人陈家红

的到案经过。

4、公安机关出具的《验伤通知书》、上海科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司法鉴

定意见书》证实，辅警江某某的伤势构成轻微伤。

5、相关《刑事判决书》及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料表证实，被告人陈家红的前科、

劣迹。

6、被告人陈家红在公安机关的多份有罪供述证实，其酒后与超市老板发生纠纷后报警

，民警到现场后其与民警发生争执，民警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后，其在派出所醒酒室内因

辅警将其安置在约束椅时其反抗并咬伤辅警手腕的事实。

庭审中，被告人陈家红否认咬伤辅警江某某，在其观看事发时现场录像后表示如果其咬

伤辅警，辅警应该会有伤疤或流血，但辅警根本没有流血。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家红暴力袭击正在协助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其行为已构

成袭警罪。被告人陈家红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关于被告人陈家红行为的性质，本院认为，应当构成袭警罪。从行为的起因看，本案因

陈家红醉酒与他人发生冲突，民警带领辅警至现场处置，在发现陈家红醉酒后，民警对

其约束性醒酒，整个过程都是民警正常的出警、处理警情。辅警江某某在民警吴某的指

挥下对陈家红固定在约束椅上时被咬伤，整个过程均在正常的执法过程中，是正常的执

法行为。从行为的对象看，被咬伤的是辅警江某某，辅警在协助人民警察执法时，面临

与人民警察同样的危险，应予以同等保护。从行为的程度看，陈家红主动咬伤辅警的行

为，已经不仅仅是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而是暴力袭击的行为。从行为的后

果看，经鉴定机构鉴定，江某某的伤势已经构成轻微伤。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均系妨害

公务的行为，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构成袭警罪必然触犯妨害公务罪，构成妨害

公务罪并不一定构成袭警罪，二者最大的区别是袭击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袭击程度是

否严重。本案中，陈家红主动咬伤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江某某的安全，应认定为袭警罪

。

关于被告人陈家红咬伤辅警的事实，有民警吴某、辅警江某某的证言、视频录像、司法

鉴定意见书等多份证据证实，陈家红否认咬伤辅警江某某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

院不予采信。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陈家红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家红犯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7月18日起至2022年4月17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

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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